中共云南省委党校  云南行政学院

2012年（在职）研究生曲靖班
招 
生 
简 
章

二○一一年十二月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和《中共云南省委关于贯彻〈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的实施意见》，在职党政干部研究生班、专业研究生班是党校的主体班次之一，为充分发挥党校、行政学院（校）的整体优势，加大我市人力资源开发力度，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2012年继续在曲靖市委党校开办研究生班。
一、招生专业及人数

1、社会管理专业：50人

2、经济管理专业：50人
二、学制

   在职学习三年（2012年9月—2015年7月）

三、研究方向
1、社会管理专业研究方向为：A、云南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B、云南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C、云南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
2、经济管理专业研究方向为：A、宏观经济管理；B、区域经济管理；C、可持续发展经济。
四、招生对象和报考条件

招收我市各县（市、区）党政部门和市级机关各部门、党校、高等院校、企事业单位从事经济、行政、教育、党务和意识形态等工作，具有本科学历，身体健康的中共党员干部、专业技术人员、非中共党员工作骨干和民营企业的优秀管理人员。

五、考试科目

（一）公共考试科目：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与时事政策

（二）专业考试科目
1、社会管理专业：（1）社会学概论；（2）民族社会学
2、经济管理专业：（1）现代管理学；（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六、报名时间、地点及方法

1、报名时间：2011年12月20日至名额报满为止。

2、报名地点：曲靖市委党校（办公楼二楼204、207室）。各县（市、区）考生请与当地组织部干教科或党校联系。

3、报名方法：考生需经所在单位或所属组织人事部门审核同意。报名时应填写报名登记表，于2012年3月31日前报送曲靖市委党校函授处。报名时需带下列材
料：（1）填写好的报名登记表一式两份；（2）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原件及两份复印件；（3）小一寸近期同底片免冠彩色照片四张（其中两张由自己贴在报名表指定的位置）；（4）报名费100元。

七、考试安排

1、考试时间：2012年5月12、13日（5月11日报到领取准考证）

2、考试地点：曲靖市委党校
3、考试日程表随准考证发给考生。

八、录取

根据考试成绩，按择优录取的原则进行。

九、学费

按照省物价局核准收费规定收费。三年学费共12000元，分三年交清。教材资料费每学期按实际发生费用收取。
十、培养方式

按集中讲授与自学研究结合的方式进行。第1—5学期为理论学习，第6学期为社会调查撰写毕业论文。学习期间每学期集中2次，每次集中9天面授（其中4天安排在双休日）。学完规定的课程，各科考试合格，通过毕业论文答辩者方可毕业。

十一、学习期间的待遇

     按干部教育培训的有关规定，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的工资福利等待遇由本人所在单位负责。研究生按教学计划完成学习任务，经考试合格，毕业论文答辩通过者，颁发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研究生班毕业证书。

     注：为帮助考生复习，备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科目和专业科目的复习资料，考生可向曲靖市委党校购买。详情与曲靖市委党校函授处联系。

 联系电话：毛老师、李老师3123611
 保老师、赵老师3126382（传真）

中 共 曲 靖 市 委 党 校  

曲  靖  行  政  学  院  
二 ○ 一 一 年 十一 月  
专 业 培 养 简 介

社 会 管 理 专 业

1．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和社会管理专业素养，能够运用社会管理专业知识和方法认识和解决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

2．善于运用社会学方法调查研究，善于分析解决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

3．具备运用社会管理科学方法从事本专业科学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提高胜任本职工作所需的基本知识和领导能力。
经 济 管 理 专 业

1．深入学习经济管理专业知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知识指导云南经济社会发展。

2．培养具有扎实的经济管理专业理论功底和知识素养，具备运用科学方法从事经济管理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能力的人才。

3．适用于党政机关从事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各级学校从事经济学（经济管理）教学科研的教师、党委政府政策研究机构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

